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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举措，聚焦支持我市特色优势产业、链群重点企业、增资扩产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聚力链群发展，全面提升产业能级
1. 支持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围绕“8+13+X”链群体系，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健康食品、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化工及新材料、金属新材料及制品、新能源8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到2030年，链群规上企业产值规模突破9000亿元。立足特色优势产业集聚发展，支持园区主导产业上台阶，对于园区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当年首次突破200亿元、500亿元、1000亿元的，分别给予最高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的奖补，专项用于园区产业承载能力提升。
2．支持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细分领域，建立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梯度培育库，到2030年，培育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5个、省级15-20个。对于已经通过认定的国家、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度综合评价结果首次达到优秀的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奖补。
3．支持产业链上下游融通。支持链主企业牵头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合作，提升产业链配套能力。每年支持一批细分产业链新增链主企业，按照配套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分档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奖补。
4．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轻工、纺织、化工、建材、冶金、机械加工等传统行业，建立淘汰更新改造项目库，鼓励企业主动淘汰低端低效产能，对现有生产线实施升级改造，到2030年，传统产业本质安全、环保、能效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每年支持一批淘汰更新改造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300万元。
5．支持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紧扣“大海新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鼓励各市（区）积极争创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省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对于当年成功认定的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包括园区和企业），给予园区最高200万元、企业最高100万元的奖补；对于当年成功认定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省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的主要承载市（区），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100万元的奖补，专项用于产业生态构建和创新资源导入。
6．支持产业创新能力提升。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到2030年，实现全市制造业创新中心零的突破。对于被认定为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给予最高500万元奖补。支持龙头骨干企业牵头，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组织实施协同攻关项目。建立产业协同创新项目储备库，每年支持一批产业协同创新项目，按照不超过新增研发投入的2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
7．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鼓励重点园区、企业建设运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打造一批企业级、行业（区域）级、省级双跨、国家级双跨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到2030年，主导产业细分领域建成“一行业一平台”。每年支持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验收核定投入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150万元。
二、全力培大育强，打造优质企业雁阵
8．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实施大企业培育跃升倍增计划，每年动态调整大企业培育后备库，到2030年，销售收入百亿级企业新增10家，50亿级企业新增20家，10亿级企业实现“双倍增”。对于当年销售收入首次超过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奖补；对于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每100亿元为一档，每提一档奖补100万元。
9．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度培育库，到2030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突破16家、180家。对于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且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两项指标增幅均达20%以上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分档给予奖补，单个企业最高50万元。
10．支持企业创新载体建设。建立国家、省、市企业技术中心梯度培育库，强化技术中心研发活动评价，推动制造业中试基地（平台）建设，到2030年，国家、省企业技术中心累计达到10家、300家以上。每年支持一批创新载体建设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设备及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200万元。
11．支持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建立新技术新产品培育库，重点支持创新药械、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市场推广。对于创新药、三类医疗器械产业化，按照年累计销售收入额的一定比例分档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30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项目，按照年累计销售收入额的一定比例分档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200万元。
三、引导增资扩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
12．支持企业实施重点技改项目。建立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储备库，实施制造业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工程，每年支持一批在建或竣工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按照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
13. 支持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建立重点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储备库，支持企业提升数字化水平，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业”融合应用。每年支持一批数字化改造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软硬件投资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软件投资额的10%予以奖补，单个项目最高20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企业租用智能算力服务项目，对于年支付智能算力费用大于50万元的制造业企业，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金额的30%予以奖补，单个项目最高100万元。   
14．支持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项目。建立绿色低碳项目储备库，支持工业企业围绕工艺、技术、装备、设备改造提升实施绿色低碳项目，提高工业绿色制造水平，到2030年，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5%。每年支持一批绿色低碳项目，按照项目设备投资额或节能量分档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100万元。
15．支持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项目。建立服务型制造项目储备库，支持重点企业围绕服务型制造重点模式方向，推动创新发展，逐步实现从单纯制造产品向“制造+服务”转型。每年支持一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设备及软件投资额的1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100万元。
16．支持涉企服务机构专业化赋能。建立涉企服务机构（含平台、基地）培育库和专业化赋能项目库，支持服务机构在政策信息、技术创新、智改数转网联、人工智能、绿色制造、融资融智、咨询培训、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升赋能水平。每年支持一批省级以上培育库入库中试平台，按照对外中试服务收入的一定比例给予奖补，单个机构最高5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根据“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服务与发展指数”排名，分档给予奖补，单个机构最高5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智改数转网联”、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服务商，按照软硬件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给予奖补，单个机构最高50万元；每年支持一批面向我市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绿色诊断、节能诊断、能源审计、节能监测等公益性服务的机构，依据服务数量、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估，分档给予奖补，单个机构最高50万元。
四、鼓励创新争优，形成政策扶持合力
17．落实关于推动产业科创强市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建立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创新载体、专精特新、特色产业集群等主题培育库，对于新认定或复核通过的省级以上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各类创新成果、创新活动、创新平台，在关于推动产业科创强市建设若干政策措施中予以支持。
18．强化政策兑现落实。本政策措施适用本市行政区域。海陵区、姜堰区、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其他政策中与本政策奖补事项相同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本政策措施具体实施指南等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实施。
自本政策发布之日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泰政办规〔2024〕12号）同时废止，之前制定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若干政策措施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本政策措施自2026年 月 日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


- 2 -

